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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代僧道人數考論 

 

白文固  

青海師範大學歷史系主任 

   

    佛教傳入中國早期，這一異域文化受到了傳統儒學文化的抵制，中國人並不熱心奉佛為

僧。自魏晉伊始，方見有中國人剃度為僧的記載。東晉十六國時期，出家之風方熾，隨之社

會上便滋生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即佛教僧團或僧侶階層。而早在僧團勢力形成之前，中國

社會上還出現了另一支社會宗教勢力，即道教教團或道士階層。本文試通過對歷代僧尼及道

士統計數字的考訂認識，對不同時期社會僧道人數、僧尼人數的對比分析，從量化的角度進

一步認識各個時期統治者的宗教政策對僧團及道團勢力發展的影響，社會重佛輕道風氣變化

與僧、道團勢力的消長，僧尼內部結構變化所反映的婦女社會地位的高低變化等問題。 

一、對歷代僧尼統計數字的考訂意見 

  文獻中始見有僧尼統計數字的記載，是從西晉而始的。自此以降，迄於清代，我們檢索

得有關僧尼人數的資料共三十六筆（見附表一）。自然，這些數字中存在一個真偽混雜的問

題，允下面陳述一些考訂性意見： 

  (一)兩晉及南朝宋、齊、梁、陳的六筆數字，皆出於唐代僧人法琳、道世、道宣的追述[註 1]。

想來從西晉到唐前期，其間屢經改朝換代的變故，有關僧尼人數的資料能否得以保存下來，

實在令人生疑。如西晉的僧尼數字，據法琳等人追述說：「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

僧尼三千七百人」[註 2]。三千七百人是指兩京呢？抑或是全國僧尼人數呢？文意不明。揆其

情理，兩京有寺一百八十所，若每寺平均有二十名僧人，就接近了三千七百人之數。故認為

法琳統計的三千七百人可能是指兩京的僧人數字，我們不可把它當作西晉全國的僧尼人數而

使用。 

  另外，據法琳等人統計，東晉共有僧尼二萬四千人。但考察當時的社會情況，知道皇室

貴族競相修建寺廟，成為東晉王朝奉佛的一個特點。與此同時，出家的風氣也極為盛行，早

在隆安年間（三九七－四○一），桓玄曾針對僧尼冗濫而提出淘汰僧尼的意見說：「避役鍾

於百里，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數千，猥成屯落，邑聚遊食之群，境積不羈之眾。」[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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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高執政到文士的輿論看，佛教對於當時國家的政治生活、倫常道德、社會習俗，都已形

成相當的威脅，故造此說。由此推測當時社會實有的僧尼人口可能要多於法琳等人的統計數字。 

  再如南朝蕭梁的僧尼人數，據法琳等統計，其時有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但郭祖深針對

梁武帝大弘釋典的政策說：「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麗。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道

人又有白徒，尼則皆蓄養女，皆不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註 4]。郭祖深是南朝著名循

吏，而他的提法又出於批評當朝皇帝佞佛的奏疏中，自然更為可信。這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

法琳等人對兩晉南朝僧尼人口的六筆統計數字是不大準確的，皆有縮小的嫌疑，在無其他數

據資料可依的情況下，只能作為參考數據使用。 

  (二)東魏、北齊的僧尼人數，文獻記載十分紛亂玄虛，有二百萬、三百萬、四百萬之

說[註 5]。但大部分文獻及今人著作皆取二百萬之說，可能古今僧俗史學家已感覺到三百萬、

四百萬之數太玄虛。北齊有編戶二千萬餘口，出家的僧尼多達二百萬，僧俗人口比率已高達

一比十。還不僅如此，若按北朝人劉晝的說法：當時有「僧尼二百許萬，並俗女向有四百餘

萬」[註 6]。如果以僧尼合俗女計算，入寺人口與編戶人口比率高達一比五。 

  (三)關於隋代開皇仁壽間的僧尼數字，文獻記載也較為混亂。有： 

  1. 度僧二十三萬之說。法琳《辯正論》卷三說：「自開皇之初，終於仁壽之末，所度僧

尼二十三萬人。」較《辯正論》成書稍晚的《法苑珠林》卷一○○云：隋文帝朝度僧尼二十

三萬，煬帝朝度僧尼六千二百人，「隋代二君四（三）十七年，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度

僧尼二十三萬六千二百人」。《釋迦方志》卷下的記載完全同於《法苑珠林》。可能上列三

書使用了同一資料。 

  2. 三十萬之說。道宣《大唐內典錄》卷五說：開皇、仁壽間，「四海靜浪，九服無塵，

大度僧尼將三十萬。」元代僧人念常在《佛祖歷代通載》卷十中，取《內典錄》的提法。 

  3. 度僧數十萬之說。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八〈釋曇遷傳〉云：開皇十年，隋文帝敕令

「自十年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度者並聽出家，故率土蒙度數十萬人」。明代僧人本覺在《釋

氏通鑑》卷六中，摭取此說。 

  4. 度僧五十萬之說。道宣《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崇傳〉云：隋文帝於開皇十年（五九

○），聽許以前私度的僧尼志願出家，又「敕僚庶等有樂出家者並聽，時新度之僧乃有五十

餘萬」。宋僧志磐所著《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因襲此說。由此看來，要對隋代出家僧尼人數，

作出一個比較準確的數字，是不大容易的。不過。從法琳《辯正論》所列的比較具體的數字

看，在隋代廣度僧尼政策影響下，當時出家僧尼有二十多萬，當是近乎史實的。並可以認為，

開皇時度僧五十萬的說法似不可信。此除有《辯正論》等釋氏文獻記載可作比較外，還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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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所見隋唐全國僧尼人數情況推測，隋唐時期，在社會安定的環境中，全國僧尼數一般波

動在十多萬至三十多萬間，故認為開皇間度僧五十萬之說似太離譜。 

  (四)唐代的僧尼數字，文獻所見共有四筆。依次反映了初唐，盛唐及晚唐時期的僧團勢力

情況。 

  1. 關於李唐開國初的僧尼人數，據唐僧道世所記僅為六萬餘，而傅奕認為有十萬眾[註 7]。

雖然他們記錄的數據資料間有數萬人的差距，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記錄了隋唐時期社會

僧尼的一個最低數字，與隋代僧團勢力最發展的開皇時相比，唐初僧尼人數僅三人或四人存

一。造成當時僧尼人數大幅度下降的主要原因是隋季的戰亂，當時農民起義軍不僅把矛頭指

向了以隋煬帝為代表的世俗地主，也指向了寺院，各地的寺院皆受到打擊，如鄴城相州大慈

寺曾被起義軍攻佔，成為駐軍的大本營；少林寺也遭「山賊（起義軍）所劫」，寺中屋宇全

被焚毀[註 8]；長安近郊的司竹園起義軍，「張旗十里」，「鼓行郊野」，把不少寺莊打得「通

莊並潰」[註 9]；吳地不少寺院為饑饉所迫，逃散了和尚空出了廟[註 10]。從這些零碎的文獻記

載中不難看出，社會僧團勢力在隋末的大動亂中遭到了多麼嚴重的滌蕩！直到唐貞觀後期，

僧人們還談虎色變地說：隋季板蕩，「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侶將絕」[註 11]；「衣冠殄喪，

法令消亡」；「法輪絕響，正教陵夷」[註 12]。看了這些記述，我們覺得唐初僧尼人數降到隋

唐時期的最低谷，不僅是情理中的事，且勢在必然。 

  2. 盛唐時期的僧尼人數。《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崇玄署」條記載了一條有關

唐代僧尼的數字資料，其云：  

  

道士七百七十六，女冠九百八十八。 

 

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六。兩京度僧、尼、女官，御史一人蒞之。

每三歲，州縣為籍，一以留縣，一以留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女冠，一以

上宗正，一以上司封。[註 13] 

  

  保存在《新唐書》中的這條數據資料沒有確鑿的系年，這就給我們認識使用它留下了障

礙。但經過研究，我們認為這是開元二十四年（七三六）左右的資料，其依據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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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這段資料中講到了僧尼籍簿編制的有關規定，而唐代對僧尼貫之以籍帳，初始於

開元十七年（七二九）[註 14]。 

  第二，《新唐書》中將這段資料係於「崇玄署」條下，而有唐一代，以崇玄署管理僧道

事只有兩次，一次是唐初，另一次是開元二十四（七三六）至開元二十五年（七三七）間[註 15]。

根據以上理由，可推斷《新唐書》的這條資料反映的是開元二十四年（七三六）左右的情況。

保存在《新唐書》的這條資料十分珍貴，它向我們透露了兩個重要資訊。即：其一，僧強道

弱的格局在唐代十分突出；其二，僧眾尼亦眾的格局在唐代也十分突出。關於這兩個問題允

在後文中論述。 

  3. 晚唐時期的僧尼人數。會昌時期毀佛，驅逐二十六萬餘僧尼還為編戶。這一數字是出

於官府彙報毀佛成果的統計中，《舊唐書》、《唐會要》、《會昌一品集》、《白氏長慶集》

的記載均無歧異，一般是可信的。但從有關文獻看出，當時藩鎮割據情況嚴重，唐中央政府

下令毀佛，藩鎮割據區不可能奉命執行，實際上還出現過僧徒逃遁藩鎮勢力區以求庇護的情

況。另外，會昌毀佛，並不是將全部僧尼驅出寺院，而是「敕兩都左右街留寺四所，僧各三

十人；天下州郡各留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註 16]。也就是說，有一小部

分僧尼仍舊保留了僧籍。依此而論，唐後期天下僧徒約在三十萬人左右，這雖然比初唐時僧

尼人數增加了近五倍，但較後來宋、元、明各朝的僧尼人數均少，說明在唐政府的控制下，

社會僧團勢力呈現出一種良性態勢的發展趨勢。 

  (五)宋代僧尼、道士人數的有關資料，保留得比較完整，這與宋政權實行了嚴格的僧道籍

帳制度有關。趙宋建國，因襲後周制度，規定凡僧、道、童行籍帳，三年一供，須於五月三

十日前呈送祠部。宋代人稱這三年一報的僧籍冊為「全帳」。到宋太宗君臨天下，又「歲令

諸州上僧尼之籍於祠部」[註 17]。因為這是皇帝特詔要一年一報的僧籍冊，故名「敕帳」。據

《慶元條法事類‧釋道門》所載，全帳主要控制寺觀及僧尼、道士的總額，敕帳主要是反映

當年寺觀及僧尼、道士的變化情況。因為實行了全帳與敕帳的交叉管理，宋代有關僧尼、道

士人數資料清楚，且保留得比較完整，一般也可信。其中需要做考訂說明的只有三條： 

  1. 趙宋建國初，境內僅有僧尼六萬七千三百人。造成這一歷史狀況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後周抑佛的結果。後周世宗抑佛，將大量僧尼還為編戶，境內僅留系籍僧尼六

萬一千二百人。趙宋初立，境內系籍僧尼比後周時多出五千餘人，這是合乎情理的。 

  其二，是政權分立的結果。北宋初立，政令不可能通達為割據勢力所控制的山西、四川、

江浙、湖南、嶺南等地，這些地區的僧尼自然也不會統計在宋政權境內的僧尼人數中，故使

宋初的僧尼統計數字顯得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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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於天禧三年（一○一九）的僧道數，《宋朝事實》卷七云：「天禧三年八月，詔普

度天下道士、女冠、僧尼，凡度二十六萬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

二十三云，天禧三年，「凡度二十六萬二千九百四十人」。其中，「道士七千八十一人，女

冠八十九人，僧二十三萬一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六百四十三人」。我們若合道士、女冠、

僧、尼四項之數，實為二十五萬二千九百四十人，其中出現差誤一萬人。今考據《宋會要輯

稿》所載，天禧五年有道士一萬九千六百零六人。故可以認為天禧五年去天禧三年僅有兩年，

道士數不可能從七千零八十一人躍增到一萬九千六百零六人。以此推測，《宋會要輯稿》中

出現的一萬人之差誤，可能就差在道士數中，即天禧三年的道士數應為一萬七千零八十一人。 

  3. 關於南宋紹興時期的僧尼人數，文獻記載為二十萬，但這並不說明南宋統治境內僧尼

有減少的趨勢。因為南宋偏安江南，淮河以北盡為金有，若考慮到金統治區佛教十分興盛的

狀況，金國合南宋的僧尼人數，估計不少於四十萬左右，這個數據大體相當於北宋天禧至慶

曆間的僧尼數。 

  (六)反映元代社會僧團勢力的數據，文獻所見僅有一筆，即是《佛祖統紀‧法運通塞志》

中所載宣政院的統計數字，說至元二十八年（一二九一），全國有「寺院四萬二千三百一十

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註 18]。因為這是載於正史的數字，故多為史家所引

用。但是，結合有關資料考察，這二十一萬餘僧尼的數字顯然是個大大縮小的數字，估計至

元末到大德間（一二九七－一三○七），全國掛籍及冒為僧尼者約在百萬人左右。這樣講的

理由有三： 

  其一，按《元史》記載，當時有佛寺四萬二千餘區，僧尼二十一萬餘人，依此計算，平

均一寺僅有五僧，若考慮到當時大寺名剎密佈天下的情況，覺得一寺五僧一般是不可能的。 

  其二，元朝戒壇剃度制度不嚴，雖然名義上也行試經給牒制，但蒙古人及色目人不受此

限制。又加之舊宋實行過的供帳制度入元以後均遭廢弛，故元代社會中私度現象十分常見，

如至元時期，江浙地區編戶遁入寺院者甚眾，有次清查戶籍，只嘉興一路就清查出私入寺觀

的道民行童二千七百人[註 19]。窺此斑可知全豹。 

  其三，人們一般認為，元朝是除北朝之外的歷朝中奉佛度僧最狂熱的時期。元代人黃溍

曾說：「像教東傳，至我朝而益盛。自王公戚里、百宰執事之臣下逮黎庶，靡不稽首響風，

奔走附集，以致其力。靈宮秘宇，巍煌中天，宏耀崇嚴，古所未有。」[註 20]元代人虞集也說：

「今國家崇尚像教，古昔莫能加」，「今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註 21]。元代大德時的名儒姚燧

說得更具體，其云：自漢唐而下，佛教興盛未有逾元朝者，古剎新寺，「星羅棋錯，小而鄉

縣，大而府州，為佛宮者何啻萬區；為其言祝除毛髮者，其徒又無慮百有餘萬」[註 22]。看了

元代社會各階級的人們如癡如狂奉佛慕僧的情景，我們覺得姚燧估計的有百萬僧尼的說法更

接近於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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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明代統治的二百多年間，僧團人數先後變化很大。據曇遷記載，明初僅有僧尼五萬七

千二百人[註 23]。從元代僧尼達赫赫百萬之眾，到明初僅有五萬餘人，銳減的幅度是驚人的，

而銳減的原因主要還是元末長時期的戰亂，此如隋末戰亂極大地影響到唐初僧尼人口銳減的

情況是一樣的。 

  朱元璋統治後期，採取抑佛政策，他通過編制僧籍，嚴格戒律、糾察寺廟、考試經業，

限制剃度等措施，控制社會僧團人口的增長，而至永樂十六年（一四一八），明成祖進一步

作出限制性規定：「天下僧道，府不過四十人，州不過三十人，縣不過二十人」[註 24]，按當

時全國府州縣建置計算，天下額設僧道不足四萬人。延至英宗、代宗朝，僧尼人數逐漸增多。

英宗正統五年（一四四○），一次剃度僧道二萬餘人。景泰二年（一四五一），太監興安奉

皇后懿旨，又度僧五萬餘人[註 25]，由此天下僧尼漸眾。而從憲宗成化初年伊始，濫度事進行

了二十多年。成化二年（一四六六），江淮饑饉，明政府准御史焦顯奏請，鬻度牒賑災，先

後付給巡撫淮揚都御史處度牒一萬道，付給南京禮部五千道，又額外鬻度十五歲以下童行五

萬道，再給江淮各府州千百道有差。據禮部官員說，這一年共發出度牒十三萬二千二百餘道[註 26]。

成化十二年（一四七六），又度僧十萬眾。成化二十二年（一四八六），再度僧二十餘萬。

成化時期的新度僧合舊日的原有僧，天下僧尼已達五十萬餘[註 27]，達到了全明史上僧團勢力

最發達的時期。從孝宗弘治初年起，限制剃度的呼聲四起，如禮部尚書馬文升、倪岳等人就

數次上疏，要求嚴格剃度，廢止賣度牒政策，從此出現了天下僧尼日趨減少的勢頭。 

  (八)關於清代的僧尼人數、據《大清會典事例》統計，康熙六年（一六六七），各省有僧

十一萬二百九十二人，尼八千六百一十五人，道士二萬一千二百八十六人，合天下僧尼、道

士十四萬一百九十三人。康熙、雍正時期僧尼人數繼續增加。乾隆初，實行官給度牒，令師

徒相傳，到乾隆四年（一七三九），共發出度牒三十四萬一百一十二張，但無度牒的私度僧

還很多。乾隆十九年（一七五四），便通令停止給牒，自此以降，剃度無禁，僧尼人數激增。

乾隆三十九年（一七七四），山西道御史戈源奏稱：「查乾隆元年至四年，僧道之無度牒者

已有三十四萬餘人。自四年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不下數百萬眾。」[註 28]我們認為，當時

全國人口將近三億之眾，隨著社會人口的大幅度增加，僧道人數亦有可能增加，估計當時有

僧道一百萬是可能的。若說有數百萬之眾似不大可信。自乾隆後期，清代佛教漸次衰落，寺

院荒廢日甚，僧徒減少。據近人太虛在〈整理僧伽制度論〉中估計，清末各省尚有僧尼八十

萬眾。這個數字並不算小。 

  從以上的討論看出，自隋代以降迄於明清，社會僧團勢力一直有增加的趨勢。隋唐時期，

社會僧尼一般有數萬人到二、三十萬人；宋代通常有僧尼二十多萬至四十多萬人；元、明、

清三朝，社會僧尼最高人數大體波動在五十－一百萬人之間。通常說，隋唐時期是佛教的昌

盛時期，宋代以後佛教處於一個大體維持漸現衰落的局面中，那只是從創宗立說的角度立論

的，是從諸多民族化的佛教宗派的確立而言的。若從社會僧團勢力看，情況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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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僧、道人數對比看僧強道弱的格局 

  在中國歷史上，僧團勢力與道團勢力間長期呈現出一種僧強道弱的格局。雖然道團勢力

形成得更早些，但在東晉時期道教經過改造分化，漸次轉向上層階級的貴族道教，它倡行的

煉丹修行、長生不老的理論體系及修行方式，使其脫離了廣大勞動者階級，從而失去了宗教

賴以發展的社會土壤；又加之其自身具有的組織渙散，戒規鬆馳、思想體系雜亂的弱點，都

束縛了自己的發展。故在魏晉到隋唐的長時間內，道教主要傳播於世胄高門，如晉代曾有大

批高門士族加入道教，成為它的信徒，出現了一些所謂的天師道世家，可考者有錢塘杜氏，

琅琊王氏、孫氏、徐氏、會稽孔氏，吳興沈氏，東海鮑氏，丹陽葛氏、陶氏等。陳寅恪先生

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對之考證精深，茲不贅述。 

  當時，從天師道分化出來的上清派之開山人物魏華存、楊羲、許謐等，亦均係高門士族

出身。甚至到隋唐時期，出家為道士、女冠者，也多是一些貴族子弟、文人、公主、嬪妃，

而在廣大下層群眾中重佛輕道的傾向十分突出，貧苦人民一般不大慕道為道士。雖然從北朝

到唐代，道教曾幾度尋求得政治支援而排擠佛教，欲一教獨尊，但普通群眾仰慕的是佛教而

不是道教，比之僧多勢重的僧團勢力，道團勢力要微弱得多。由文中附表一和附表二看出，

隋唐時期僧尼人數通常一直波動在十多萬到二十多萬之間，但社會道士女冠數卻大體徘徊在

一千多人至數千人之間。隋文帝開皇初，曾「於都下畿內造觀三十六所……，度道士二千人」，

估計當時合天下州郡之數，有道士莫過幾千人。隋煬帝遷都洛陽後，在城內及畿內造觀二十

四所，度道士一千一百人[註 29]。看得出，同開皇初相比，隋煬帝時期天下道士有緩減的趨勢。 

  僧強道弱的格局到唐代仍然很突出，在李世民爭奪皇位的過程中，道教徒以王知遠為首

擁護李世民，待李世民即位，對王知遠給予禮遇，敕於潤州茅山為之建立道觀，度道士二十

七人。這一舉措被道士作為崇道顯例而記入〈歷代崇道記〉中，但從僅度道士二十七人看，

其優崇得實在很不得力。唐高宗晚年取崇道傾向，改元「弘道」，「並令天下諸州置道士觀，

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觀度道士七人」[註 30]。據筆者依《新唐書‧地理志》統

計得，唐前期天下十道共轄州府三百四十四，其中上州一百五十五，中州三十七，下州一百

五十二。假若高宗的詔令通達無礙地得以推行，可以推算出當時天下共設道觀六百九十一所，

得度道士四千八百三十七人（155 × 3 × 7 + 37 × 2 × 7 + 152 × 7）。不過，高宗在發出詔

令一天後就去世了，隨之武后聽政，取崇佛政策，幾乎不再見度人為道士的情況。 

  唐玄宗即位，大力推行崇道政策，如不斷提高老子封號，神化玄元皇帝；儘量提高道教

的社會地位，規定以《道德經》為諸經之首，親自為之作注，頒示天下等。史學界的傳統觀

點認為，唐玄宗的崇道活動成了他一朝朝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教在此期間，得天子獨厚，

幾乎登上國教的寶座。但我們在研究中覺得，唐玄宗崇道政策的內容多是非實惠性的政治或

宗教倡導，他優崇的主要對象是神（老子）而不是人（當代道士），這就對下層勞動人民失

去了吸引力，其僅是在國家的宗教尊崇政策上提高了道教的地位，並在統治階級上層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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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些影響，出現了有的公主、嬪妃出家為女真的事，也出現了個別官員請求舍宅為觀的現

象。但下層社會對其表現得十分冷漠，幾乎尋不得一例貧苦民眾慕道出家的史例，社會上重

佛輕道的風氣並未為之而改觀。可以說玄宗崇道的社會效果甚微，具體反映在道士女冠人數

上，開元二十四年（七三六）左右，全國僅有道士七百七十六人，女冠九百八十八人，合計

一千七百六十四人，僅占僧道總數十二萬七千八百六十四人的一‧四％；道僧人數比為一比

七一‧五。這一串資料，足以反證玄宗崇道的實際效果了。 

  自唐玄宗以後的歷朝皇帝，除唐武宗外皆取崇佛政策，出家做道士的人更少，據唐僖宗

朝的道士杜光庭記載說，自李唐開國至中和四年（八八四），在長達二百六十六年時間內，

「所造宮觀約一千九百餘，所度道士計一萬五千餘人」[註 31]。如果此說不謬，可以計算出其

間平均每年僅度道士五十六人，這與千人萬人競相爭為僧尼的情形相比，通向道觀的門口實

在太冷清了。 

  五代道教，承唐代餘緒，不少帝王有崇道傾向，但下層人民中重佛輕道風氣的嚴重存在

使其失去了發展的社會基礎，道士人數仍然寡少。 

  宋代，國家統一，經濟發展，人口繁衍，無論從社會物質力量的可能性及精神文化的需

求性而論，均需要有更多的宗教師從事宗教文化活動，為之社會僧團勢力及道團勢力均在隋

唐的基礎上有了一定發展，社會道士人數第一次突破了隋唐以來長期徘徊在數千人之間的格

局，過了萬人關。從附表二看出，北宋時期，諸路道士一般在二萬人左右，就道教本身而言，

這個數字在其發展史上，有著不同尋常的意義。但與擁有幾十萬眾僧尼的佛教比較，社會僧

團勢力實在顯得太弱小了。 

  為了更認識歷代社會僧團與社會道團勢力的大小強弱，我們在梳理資料的基礎上，完成

了唐、宋、清三代僧（含尼）、道（含女冠）人數比率分析數據八筆（見附表三）。從中看

出，唐、宋、清三代中，道士（含女冠）在僧道總數中的相對比率一般波動在一‧四％至一

五‧二％之間，相應的僧尼所占比率一般波動在九八‧六％到八四‧八％之間。如果僅以道

士所占比率為指標作一些定量分類，則可劃分為三個層次，其中以唐代最低，唐開元時天下

有僧道十二萬七千八百六十四人，其中道士（含女冠）一千七百六十四人，道士僅為僧道總

數的一‧四％；宋代次之，宋之各朝一般有僧道二十多萬人到四十五萬人，其中道士大致穩

定在二萬人左右，道士在僧道總數的比率一直波動在四‧二％到七‧六％之間；而以清代較

高，清康熙初年，天下有僧道十四萬零一百九十三人，其中道士（含女冠）二萬一千二百八

十六人，道士占僧道總數的一五‧二％。 

  由此可以看出，唐、宋、清時期，道士在僧道總數中的比率一直呈增加的趨勢。清代有

人比較僧、道勢力的大小時說，歷史上是「十僧一道」。通過上面的定量分析，我們可以看

出這一說法不大準確了，對唐、宋而講，道士在僧道總數的比率俱低於八％，即是滿十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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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一道，百名僧道中通常有九十多人是僧尼，而僅有數人是道士。對清代而講，道士在僧

道總數的比率高至一五‧二％，即突破了十僧一道的格局，幾乎接近了五僧一道的比例。 

  清康熙初年，道士在僧道總數中的比率達到了一五‧二％。與唐代相比，高出了一三‧

八個百分點；與宋代最高年頭（熙寧十年）比，亦高出七‧六個百分點。出現這種變局，乃

與明代及清初統治者長期推行的崇道政策有關，同時是社會重佛輕道風氣略有轉變的結果。 

  明代皇帝一直有崇道傾向，朱元璋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曾積極爭取江南正一道首領的

支援，即帝位後，正一道教主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入賀，朱元璋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

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命其領道教事，授官視二品，給以銀印。明成

祖君臨天下，動用丁夫三十萬，費帑百萬許，修造了玄天玉虛宮等四處宮觀。在明代諸帝中，

世宗朱厚熜崇道最篤，其君臨天下期間，自號「真君」、「帝君」，迷信丹藥，廣建齋醮，

毀佛寺，逐僧人，專以扶植道教為事。曾召龍虛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入京，讓其統轄朝天、

顯靈、靈濟三宮，總領道事，賜金、玉、銀、象牙印各一，班二品，歲給祿米百石，以校尉

四十人供其灑掃，封賜其父母、子孫、師徒多人。嘉靖十五年（一五三六），拜邵元節為禮

部尚書，賜一品服。邵元節逝世後，又寵信道士陶仲文，初封少保，授官禮部尚書，繼加少

傅，又加少師。史稱「一人兼領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註 32]。神宗在位，詔令整理刻

印《道藏》、《續道藏》分送天下名山道觀，又封贈五十代天師張國祥。總之，終明之世，

統治者對道教的尊寵甚於金、元，且優崇的對象是人而不是神，採用的是人們垂涎的利祿官

爵等實惠辦法，這就產生了很大的社會效果，道教的社會影響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 

  入清之初，社會上崇道的風氣尚存，滿清統治者從籠絡漢人的需要出發，對道教仍沿明

例加以保護。由於統治者長期崇道的政治原因，加之明清佛教已呈衰勢的宗教原因，還有重

佛輕道風氣略有轉變的社會原因，明、清道教勢力相對增加，道士在僧道總數中所占比率有

一定提高，乃是必然的趨勢。 

三、從僧眾尼亦眾到僧眾尼寡的變化看婦女地位的下降 

  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有女性剃度為尼的史例，最早可追溯到兩晉之際，時有淨檢等二

十餘人剃度後，在洛陽竹林尼寺誦經修行。後趙時有更多的女性出家，僅從女尼安令首出家

的就有二百餘人。特別在東晉和南朝治下的江南地區，婦女出家為尼的情況十分突出，如尼

曇備有徒三百人，尼僧基亦有徒數百人。劉宋朝的尼業首有徒二百餘人，蕭齊時的尼淨暉有

弟子四百餘人。尼德樂在會稽齊興寺講學，聽經的弟子有二百餘人；尼曇暉在成都長樂寺設

法會，集會的女尼有三百人[註 33]。東晉諸皇后創建的寺院，也主要是為安置女尼的。隨著婦

女出家的普遍化，當時還湧現出一些十分精明能幹的女性僧官，她們或主持一寺，或為都邑

僧正，或任京邑都維那，全權監管京城一帶的僧尼事務。這些現象告訴我們一個信息，即從

東晉到南朝的長時間內，由於玄學盛行，儒家的綱常禮教受到很大衝擊，社會風氣比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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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達，婦女的地位相對比較高，隨之女性出家為尼的情況亦特別突出。但遺憾的是在東晉、

南朝的歷代僧尼統計數字中，沒有將女尼人數分項列出，而總是將男僧女尼合二為一，蓋以

「僧尼」一詞以蔽之，這就讓我們想要更好地瞭解當時社會女尼總數留下了斷棧。 

  自唐、宋以降，始有了分性別統計的僧、尼數字。這一情況的變化與唐宋政府對僧尼實

行籍帳管理的辦法有關，所見唐宋政府頒佈編制僧道籍簿冊的規定或供帳格式，皆要求既別

僧道，又分性別，分項列出僧、尼、道士、女冠人數，逐級編制籍冊，因此得以保存了一些

不同時期的男僧、女尼的具體數字，依此我們完成了唐、宋、清三代僧團內部的僧、尼人口

分析表（附表四），並為我們更好地認識歷代女尼的情況提供了定量依據。 

  從附表四看出，從絕對數而言，唐、宋、清三代女尼數一般波動在六萬一千二百三十九

人到八千六百一十五人之間的趨向線上，最高額為宋天禧五年（一○二一）數，有尼六萬一

千二百三十九人。次高額是唐開元二十四年（七三六）數，有尼五萬零五百七十六人。自天

禧五年以後，一直呈下降趨勢。至清康熙六年（一六六七），女尼數僅為八千六百一十五人。

自唐至清代間，女尼高低額之間波動幅度較大，最高額殊為最低額的五‧九倍。若從相對數

看，自唐開元間至清康熙間的長時間內，女尼在僧尼總數中的比率出現了由僧眾尼亦眾到僧

眾尼寡的下滑趨勢。顛峰在唐代，谷底為清代。 

  若依前文考訂過的《新唐書》卷四十八的一段記載作分析，就會看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

象，即在唐開元間的僧道等宗教師群體中，女性所占相對比率都高得令人瞠目。從道教情況

看，當時天下有道士七百七十六，女冠九百八十八人。道士合女冠共一千七百六十四人，道

士與女冠比為一比一‧二九；道士僅占道士女冠總人數的四四％，而女冠卻占道士女冠總人

數的五六％，女冠所占百分數高出道士十二個百分點。從佛教情況看，當時天下有男僧七萬

五千五百二十四人，女尼五萬零五百七十六人，男僧合女尼共十二萬六千一百人，男僧與女

尼比為一比○‧六七；男僧占僧尼總人數的六○％，女尼占僧尼總人數的四○％。 

  當初，筆者看到這條資料時，對它的真實性曾產生過懷疑。但經過認真地研究，覺得《新

唐書》所記唐中期僧眾尼亦眾的情況是完全可信的。這可由另一條資料作佐證，據《舊唐書》

卷四十三〈職官志〉載，唐時天下諸州有佛寺共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其中僧寺三千二百三十

五所，占寺院總數的六○％強；尼寺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占寺院總數的四○％弱。聯繫到上

說的僧尼資料，這就會看出十分有趣的三組數字的對應關係：1.男僧與女尼及僧寺與尼寺的

相對比均為一比○‧六七；2.男僧在僧尼總數中及僧寺在寺院總數中所占比率均為六○％；

3.女尼在僧尼總數中或尼寺在寺院總數中所占比率均為四○％。經過分析，我們完全可以相

信，在唐代僧團中呈現著僧眾尼亦眾的性別格局。 

  為什麼在唐代宗教師中女性所占比率會那麼高呢？自然最關鍵的還是個婦女地位問題，

即晉代造成的婦女比較自由放達的風氣，至唐不僅遺風不泯，而且受北方少數民族文化的深

刻影響，唐代婦女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更有提高，她們往往內持家政，外主社交，或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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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官場，或應酬於朱門，吟詩作畫，自由擇婿，在這種風氣下，婦女也必然要積極參預到各

種社會文化活動中去，反映在出家入寺的具體行動上，亦十分踴躍，表現了巾幗不讓鬚眉的

精神。 

  而迨至宋代，情況發生了重大變化，即受理學的影響，婦女地位日趨下降，在身份上日

益成為大男人主義的附庸。表現在出家為尼上，婦女也越來越失去了興趣，從而女尼在僧尼

總數中的相對比率呈現出越來越小的趨勢。由附表四看出，雖然在天禧五年女尼人數有六萬

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但在全國僧尼總數高達四十五萬餘人的情況下，女尼僅占僧尼總數的一

三‧三％，與唐代間女尼占僧尼總數四○％的數據對比，其減少了二六‧七個百分點。同時，

在宋代的長時間內，女尼在僧尼總數中的比率，一直波動在一三‧四％至六‧四％之間，相

應的男僧在僧尼總數中的比率從唐開元時的六○％上升到八六‧八％至九三‧六％之間的趨

向線上。而到了清代，在社會僧尼總人數大體相近於唐開元時數額的條件下，女尼的絕對數

及相對數皆大幅度下降。從絕對數看，唐時有女尼五萬零五百七十六人，而清初僅為八千六

百一十五人，相差約五倍；從相對數看，唐代女尼占僧尼總數的四○％，而清代僅為七‧二％，

較之唐代，清代減少了三十二‧八個百分點。 

  女尼與男僧的比率變化情況略如上述，女冠與道士的比率變化也反映出同樣的趨勢。由

附表五看出，在唐代，女冠占到道士女冠總人數的五六％；而到了宋代，女冠在道士女冠總

數中的比率銳減到三‧七％至○‧五％之間。這一連串的數據變化，表象上反映了歷史上女

性宗教師群體衰微的全過程，但在深層次上反映的卻是婦女社會地位日益下降的全過程。 

  另外，如果我們將附表四和附表五對照分析，還不難發現一種有趣的現象，即在宋代社

會宗教師群體中女性所占比率總體下降的前提下，出家女性所青睞的宗教活動領域是尼寺而

不是女冠宮觀。也就是說，總體看宋代婦女不大樂意出家，倘若決定要出家，則大多數人樂

意為女尼，而不樂意作女冠。從附表四和附表五看得很清楚，通常社會上有女尼數萬人，而

有女冠僅數百人。如天禧三年（一○一九），天下有女冠七百零八人，而有女尼二萬九千六

百九十二人，女冠與女尼比為一比四十二。這可能是自宋代至明清間，社會婦女對待宗教文

化生活的又一態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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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歷代僧尼人數表  

序 
號 時     間 僧尼 

總數 資   料    出     處 

1 西晉 3700 《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2 東晉 24000 《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3 (南朝)劉宋 36000 《《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4 蕭齊 32500 《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5 蕭梁 82700 《《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6 蕭梁 100000 《南史》卷七十《郭祖深傳》。 
7 陳朝 32000 《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8 北魏太和元年（477） 77258 《魏書》卷一一四《釋老志》。 
9 東魏北齊間 2000000 《魏書》卷一一四《釋老志》，《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10 北齊天保元年（550） 4000000 《佛祖統紀》卷三十八。 
11 北齊末年 2000000 《廣弘明集》卷六〈敘列代王臣滯惑解，劉晝語〉。 
12 北齊建德六年（577） 3000000 《續高僧傳》卷二十三〈釋靜藹傳〉。 
13 （隋）開皇初 200000 《歷代三寶記》卷十二。 
14 開皇仁壽間 236200 《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15 開皇仁壽間 300000 《大唐內典錄》卷五，《佛祖歷代通載》卷十。 
16 開皇仁壽間 500000 《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崇傳〉，《佛祖統紀》卷三十九。 
17 (唐)武德時期 60000 《法苑珠林》卷一○○。 
18 (唐)武德後期 100000 《舊唐書》卷七十九〈博奕傳〉。 
19 開元二十四年(736) 126100 《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崇玄署」條。《唐會要》卷四十九「僧籍」條。 
20 會昌五年(845) 260500 《舊唐書》卷十八〈武宗紀〉，《唐會要》卷四十七。 
21 後周末期 61200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周世宗紀〉。 
22 (宋)建國初 67403 《宋朝事實》卷七，《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 
23 太宗統治末 300000 《宋史》卷三十九〈張洞傳〉。 
24 天禧三年(1019) 245770 《佛祖統紀》卷三十八，《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二十三。 
25 天禧五年(1021) 458854 《宋朝事實》卷七，《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佛祖統紀》卷四十四。 
26 景佑元年(1034) 434262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佛祖統紀》卷四十四。 
27 慶曆二年(1042) 396525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28 熙寧元年(1068)） 254798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29 熙寧八年(1075) 203502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五。 
30 熙寧十年(1077) 232564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31 紹興二十七年(1157) 200000 《佛祖統紀》卷四十七。 
32 (元)至元二十八年(1291) 213148 《元史》卷十六〈世紀組〉。 
33 (明)洪五年(1372) 57200 《國榷》卷五。 
34 (明)成化二十二年(1486) 500000 《明會要》卷三十九。 
35 (清)康熙六年(1667) 118907 《大清會典事例》卷五○一〈禮部‧方伎〉。 
36 乾隆四年(1739) 340112 《大清會典事例》卷五○一〈禮部‧方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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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唐宋清三代道士女冠人數表 

序 
號 時     間 道士女冠

總    數 資   料    出     處 

1 (唐)永淳二年(683) 4837 據《全唐文》卷十三，唐高宗〈改元宏道大赦詔〉有關數據推論。 

2 開元二十四年(736) 1764 《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崇玄署」條。 

3 (宋)天禧三年(1019) 17170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二十三。（註） 

4 天禧五年(1021) 20377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 

5 景佑元年(1034) 20126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 

6 慶曆二年(1042) 20182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7 熙寧元年(1068) 19384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8 熙寧十年(1077) 19221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9 紹興二十七年(1157) 10000 《佛祖統紀》卷四十七。 

10 (清)康熙六年(1667) 21286 《大清會典事例》卷五○一〈禮部‧方伎〉。 

註：關於宋天禧三年的僧道數《宋朝事實》卷七云：「天禧三年八月，詔普度天下道士、女冠、僧、尼，凡度

二十六萬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二十三云：天禧三年，「凡度二十六萬二千九

百四十人」。其中「道士七千八十一人，女冠八十九人，僧二十三萬一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六百四十三

人」。合道士、女冠、僧、尼四項數實為二五二九四○人，其中差一○○○○之數。又據《宋會要輯稿‧

道釋》一之十三所載，天禧五年，有道士一九六○六人。天禧五年與天禧三年相去僅二年，道士數不可能

從七○八一人猛增到一九六○六人。以此推測上引文獻中出現的一○○○○之差誤可能就誤在道士數中，

即天禧三年的道士數應為一七○八一人，合女冠應為一七一七○人。  

 

附表三：唐宋清三代僧道人數比率表  

僧   尼  數 道 士 女 冠 總 數

時       間  僧尼道士 
女冠總數   僧尼人數  占僧道 

總數比例

 道士女冠

總數 
 占 僧 道

總數比例

資 料 出 處 

（唐）開元二十四年(736) 127864 126100 98.6% 1764 1.4% 《新唐書》卷四十八，《唐會要》卷四十九。

（宋）天禧三年(1019) 262948 245770 93.5% 17170 6.5%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二十三 

天禧五年(1021) 479085 458854 95.8% 20337 4.2%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 

景佑元年(1034) 454388 434262 95.6% 20126 4.4%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 

慶曆二年(1042) 416707 396525 95.2% 20182 4.8%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熙寧元年(1068) 274182 254798 93% 19384 7%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熙寧十年(1077) 251785 232564 92.4% 19221 7.6%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紹興二十七年(1157) 210000 200000 95.2％ 10000 4.8％ 《佛祖統紀》卷四十七 

(清)康熙六年(1667) 140193 118907 84.8% 21286 15.2% 《大清會典事例》卷五○一〈禮部‧方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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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唐宋清三代僧尼人數比率表  

僧   數 尼數 
時          間 全國僧尼數 

僧人數 占 僧 尼

總數比例
尼數

占 僧 尼

總數比例

資 料 出 處 

(唐)開元二十四年(736) 126100 75524 60% 50576 40% 
《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崇玄署」條。《唐

會要》卷四十九「僧籍」條。 

(宋)天禧三年(1019) 245770 230127 93.6% 15643 6.4% 
《佛祖統紀》卷四十四。《宋會要輯稿‧道釋》

一之十三。 

天禧五年(1021) 458854 397615 86.7% 61239 13.3% 
《宋朝事實》卷七。《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

十三。 

景佑元年(1034) 434262 385520 88.8% 48742 11.2%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佛祖統紀》

卷四十四。 

慶曆二年(1042) 396525 348108 87.8% 48417 12.2%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熙寧元年(1068) 254798 220761 86.6% 34037 13.4%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熙寧十年(1077) 232564 202872 87.2% 29692 12.8%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清)康熙六年(1667) 118907 110292 92.8% 8615 7.2% 《大清會典事例》卷五○一〈禮部‧方技〉。

附表五：唐宋時期道士、女冠人數比率表  

僧  士  數 女  冠  數 

 時        間 
全國道士 

女冠數 僧士人數 占道士女冠

總數比例

女冠人數 占道士女冠

總數比例

資 料 出 處 

(唐)開元二十四年(736) 1764 776 44% 988 56% 《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崇玄署」條。

(宋)天禧三年(1019) 17170 17081 99.5% 89 0.5%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 

天禧五年(1021) 20337 19606 96.4% 731 3.6%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 

景佑元年(1034) 20126 19538 97% 588 3%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 

慶曆二年(1042) 20182 19680 97.5% 502 2.5%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熙寧元年(1068) 19384 18746 96.7% 638 3.3%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熙寧十年(1077) 19221 18513 96.3% 708 3.7%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四。 

 

 【註釋】 

[註 1] 見《辯正論》卷三。《法苑珠林》卷一○○，《釋迦方志》卷下。 

[註 2] 《法苑珠林》卷一○○。 

[註 3] 《弘明集》卷十二，〈桓玄輔政欲沙汰眾僧與僚屬教〉。 

[註 4] 《南史》卷七十〈郭祖深傳〉。 

[註 5] 分別見《魏書‧釋老志》，《續高僧傳》卷二十三〈釋靜藹傳〉，《佛祖統紀》卷三十八。 

[註 6] 《廣弘明集》卷六〈辯惑篇〉第二之二齊「劉晝」條。 

[註 7] 分別見《法苑珠林》卷一○○〈傳記篇‧興福部〉，《舊唐書》卷七十九〈傅奕傳〉。 



《普門學報》第 9 期 / 2002 年 5 月                                                第 15 頁，共 15 頁 

論文 / 歷代僧道人數考論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註 8] 《金石萃編》卷七十七〈少林寺碑〉。 

[註 9] 《續高僧傳》卷二十二〈釋慧璡傳〉。 

[註 10] 《續高僧傳》卷二十二〈唐蘇州通玄寺釋慧旻傳〉云：「隋末崩離，吳中飢謹。道俗逃難，避地東西」。 

[註 1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卷一。 

[註 12] 《破邪論》卷一〈上秦王啟〉，《廣弘明集》卷十一〈上秦王論啟〉，《唐護法法門法琳別傳》卷五十。 

[註 13] 《新唐書》卷五十三〈百官志〉。 

[註 14] 見《唐會要》卷六，《佛祖統紀》卷四十。 

[註 15] 見《唐會要》四十九，〈僧尼所隸〉。另參見拙著《中國僧官制度史》一○六頁。 

[註 16] 《佛祖統紀》卷四十二〈法運通塞志〉。 

[註 1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八，「太平興國二年三月二」條。 

[註 18]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法運通塞志〉。 

[註 19] 《續文獻通考》卷十六「職役」條。 

[註 20] 《金華黃先生文獻》卷十一〈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註 21] 《道園學古錄》卷四十七〈敕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卷四十八〈智覺禪師塔銘〉。 

[註 22] 《牧庵集》卷十〈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祥寺碑〉。 

[註 23] 見《國榷》卷五，「太祖洪武五年已亥」條。 

[註 24] 《禮部志稿》卷三十四〈祠祭司職官‧僧道條例〉。同見《明會要》卷三十九〈職官‧僧道錄司〉。 

[註 25] 見《明會要》卷三十九〈職官‧僧道錄司〉。 

[註 26] 《明經世文編》卷十七，仉嶽〈止給度牒疏〉。 

[註 27] 《明會要》卷三十九〈職官‧僧道錄司〉。 

[註 28] 《東華全錄》乾隆七十九。 

[註 29] 以上資料見《道藏》第十一冊，第一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聯合出版，一九八

八年。） 

[註 30] 《全唐文》卷十三，唐高宗〈改元宏道大赦詔〉。 

[註 31] 《道藏》第十一冊，第七頁。 

[註 32] 《明史》卷三○七〈陶仲文傳〉。 

[註 33] 以上均見《比丘尼傳》。 

 
 


